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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喀麦市监不罚〔2025〕198 号

当事人： 麦盖提县蜜饮如初奶茶店（个体工商户）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653127MA79HJQP2D

经营场所：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********

经营者（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）：陈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511011********8789

2025 年 09 月 10 日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一起投

诉，投诉内容为：“2025 年 9 月 6 日在该奶茶店购买柠檬水，

宣传 2杯柠檬水 5元，但收费 8元，询问原因，不予处理”，消

费者不满，要求解决。2025 年 09 月 10 日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安排执法人员前往麦盖提县蜜饮如初奶茶店（个体工商

户）核实消费者投诉事项。执法人员到达该店（以下所述该店，

均指麦盖提县蜜饮如初奶茶店）后，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说明来

意后开始核实。经过执法人员核实，该店在经营场所放置 3个宣

传广告牌，宣传内容为：“全年 365天，第二杯 1元”等词语，

并标注了每一种饮品的照片及价格。执法人员在吧台发现当事人

所放置的菜单上，也标注“水果茶（第二杯 1元）”等广告内容。

经执法人员现场询问当事人，当事人表示，除去柠檬水外，其余

饮品均按照店中广告所宣传内容开展促销活动。由于制作柠檬水

的原材料，已于 2025年 7月 10日开始涨价，不参与广告内容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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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活动，柠檬水饮品按照每杯 4元收费，但未及时更改广告中所

宣传内容。另外，执法人员在对该店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时，

发现该店操作台下面柜子中摆放有以下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：1、

芒果汁饮料 2 瓶，净含量为每瓶 2L，生产日期为 2024 年 08 月

31 日，保质期为 12 个月；2、饮料浓浆 1 瓶，净含量为每瓶 2.5kg，

生产日期为 2024 年 01 月 20 日，保质期为 12 个月；3、荔枝汁

饮料 1 瓶，净含量为每瓶 2L，生产日期为 2024 年 07 月 30日，

保质期为 12 个月；4、小吊梨汤 2 瓶，净含量为每瓶 1.3kg，生

产日期为 2024 年 01 月 17日，保质期为 12个月；5、杨梅果浆

1 瓶，净含量为每瓶 1.1kg，生产日期为 2024 年 08 月 04 日，保

质期为 12 个月；6、桂花米酿果味酱 1 瓶，净含量为每瓶 900g，

生产日期为 2024 年 08 月 24 日，保质期为 12 个月；7、沣森饮

品浓缩宿发酵乳酸菌饮料 1 瓶，净含量为每瓶 1.05kg，生产日期

为 2024 年 08 月 08日，保质期为 12个月；8、玫瑰花植物饮料

1 瓶，净含量为每瓶 1kg，生产日期为 2024 年 08月 07 日，保质

期为 12 个月。共 8 种 10瓶食品原料已经超过保质期，当事人仍

放在经营场所（操作台下面柜子中），且有部分超过保质期食品

原料已经开启，由于当事人能现场提供食品原料进货票据等资

料。执法人员已将现场调查情况告知消费者，消费者表示满意，

无其他诉求。

经查实：该店在经营场所放置有 3 处宣传广告内容，第一

处是店外门头上方的广告内容暨“全年 365天，第二杯 1 元”，

并标注了每一种饮品的照片及价格；第二处是吧台上所放置的宣

传菜单（内容同上所示）；第三处是吧台上方的宣传内容，有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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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饮品名称及价格，其中冰鲜柠檬水价格为两杯 8 元，经执法人

员询问当事人以及调取相关证据，制作柠檬水的原材料，已于

2025 年 7 月 10 日开始涨价，不参与广告内容所述活动，柠檬水

饮品按照每杯 4 元收费，当事人在吧台上方柠檬水饮品一栏已经

修改为两杯 8 元，除去柠檬水外，其余饮品均按照店中广告所宣

传内容开展促销活动，由于疏忽未在门头和菜单的宣传广告内容

中标注清楚。截至目前，当事人已经整改完毕，又在经营场所显

眼处张贴了明显的宣传内容，提醒消费者柠檬水饮品不参加活

动，每杯 4 元。消费者举报内容不属实，当事人涉嫌发布虚假广

告的违法行为事实不成立。

经核实，该店 8 种 10瓶食品原料全部是从新疆蜜饮商贸有

限公司购进，具体如下：1、芒果汁饮料，共购进 2 瓶，进货价

为 22元/瓶，因销量不好导致滞销，过期后还剩 2 瓶；2、饮料

浓浆，共购进 1 瓶，进货价为 40 元/瓶，过期前已使用 1 瓶，过

期后未使用，空瓶子未及时扔掉；3、荔枝汁饮料，共购进 2 瓶，

进货价为 22元/瓶，过期前已使用 1 瓶，过期后还剩 1 瓶；4、

小吊梨汤，共购进 2 瓶，进货价为 24元/瓶，因销量不好导致滞

销，过期后还剩 2 瓶；5、杨梅果浆，共购进 2 瓶，进货价为 18

元/瓶，过期前已使用 1 瓶，过期后还剩 1 瓶；6、桂花米酿果味

酱，共购进 1 瓶，进货价为 21 元/瓶，过期后还剩 1 瓶；7、沣

森饮品浓缩宿发酵乳酸菌饮料，共购进 2 瓶，进货价为 23元/瓶，

过期前已使用 1 瓶，过期后还剩 1 瓶；8、玫瑰花植物饮料，共

购进 2 瓶，进货价为 22 元/瓶，过期前已使用 1 瓶，过期后还剩

1 瓶。当事人能提供相关进货票据和供货商资质，能如实说清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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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来源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部分已经开启的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

是否在超过保质期后进行使用。以上 8 种 10 瓶超过保质期食品

原料货值金额为 238 元（2 瓶×22 元+1 瓶×40元+1 瓶×22 元+2

瓶×24 元+1 瓶×18 元+1 瓶×21元+1 瓶×23 元+1 瓶×22 元），无

违法所得。当事人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的违法行为事实

成立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麦盖提县蜜饮如初奶茶店（个体工商户）《营业执照》

复印件一份，证明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；

2、当事人陈**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其经营者的合法

身份；

3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份，

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的事实及过程；

4、现场照片 1 张，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确实存在经营超

过保质期食品原料的现场情况。

5、实施强制措施决定书及送达回证、财物清单各一份并

经当事人签字确认，证明执法人员已对过期食品采取扣押措施

并履行法定程序。

以上证据材料均由当事人逐一签字确认。

2025 年 10 月 31 日本局向你送达了《不予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（喀麦市监不罚告〔2025〕198 号）,当事人自收到本告知

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，视

为已放弃此权利。

本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



- 5 -

款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

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

罚”以及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

罚、轻微免罚清单（一）的通知》、《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

为不予处罚清单（一）》第二项“1. 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；2. 违

法货值金额不超过 500 元，且食品未售出；3. 未发生食品安全

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；4. 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

改正；5.食品经营者在两年内第三次出现本类型违法行为的，不

予免罚。”之规定，对你的违法行为决定不予行政处罚。

救济途径和期限：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

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；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向

麦盖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

定，对你（单位）进行教育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第一，要认清食品安全的底线意义。食品直接关系消费者的

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保质期是食品质量和安全的重要保障线，

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可能发生微生物超标、营养成分变质等问题，

即便外观无明显异常，也存在引发食物中毒等健康风险的隐患。

你作为食品经营者，保障所售食品的安全是法定责任，绝非“可

松可紧”的小事，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摒弃“偶尔一次没关系”“没

出事就不算问题”的侥幸心理。

第二，要明确“首违不罚”的教育初衷。“首违不罚”是行

政执法中“教育与处罚相结合”原则的体现，核心目的是通过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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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处罚的方式，引导你单位更深刻地认识自身违法行为的危害

性，进而主动整改、规范经营，而非对违法行为的纵容。此次免

于处罚是对你单位的一次警示，更是一次改正的机会，你单位必

须珍惜这次机会，切实吸取教训。

第三，要落实全面的整改措施。请你单位立即开展以下整改

工作：一是全面排查店内所有食品，对临近保质期、超过保质期

的食品进行分类整理，建立专门的临期食品管理台账，明确下架、

处理的标准和流程，坚决杜绝超期食品再上架销售；二是完善食

品进货查验制度，今后进货时必须严格核对食品的生产日期、保

质期、生产厂家资质等信息，留存完整的进货凭证，确保每一批

次食品来源可查、质量可控；三是加强内部人员培训，组织店员

学习《食品安全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掌握食品储存、保质期管

理的基本要求，让每一位员工都树立起食品安全意识，从采购、

储存、销售全环节守住安全底线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5年11月18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

